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第二批“利剑”行动执法典型

案 例

案例一 邵阳市北塔区某砂石加工项目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

“三同时”制度案例

【案情介绍】

2022 年 4月 28 日，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邵阳融智工程

劳务有限公司砂石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

砂石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

开工建设，并已投入生产，现场堆存了已生产的河沙、卵石，该项目

仅建设了 3个简易废水沉淀池，沉淀池未硬化，未安装除尘设施，物

料输送皮带未采取封闭降尘措施。

该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需要

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以及《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立案条件。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向该公司下达了《邵阳市

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并于 2022 年 7 月 6 日进行了现场复查，该公司

已按要求停止生产，正在补办相关手续。

【案件处理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湖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 版）》，因案情较为复



杂、涉案金额较大，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案件审查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

了集体讨论，决定免于对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行政处罚，对

该公司实施罚款人民币伍拾叁万壹仟叁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此案是典型的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案。一方面对类似的环境违法

行为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两种违法行为分别违反了不同的法律，分

别适用不同的裁量权基准，分别计算违法次数，合并进行处罚，累计

罚款金额较大；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性化执法，案审会综合考虑当事人

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以及改正情况，免于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

行政处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普法教育。

案例二 邵东市宋家塘云祥废品回收店违反排污许可管理制度案

【案情介绍】

7 月 11 日，邵东分局采取“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开展排污许可

清单式执法检查工作。执法人员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对辖区企业进行抽查，发现邵东市宋家塘云祥废品回收店在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登记信息公开页查无记录。执法人员随

即致电询问被检查单位，得知被检查单位在邵东市宋家塘街道 320 国

道旁经营废塑料回收破碎项目，生产主要产品为废塑料碎片和废商标

纸，主要原辅材料为塑料瓶、塑料壶、塑料桶等废塑料，主要生产工

艺为废塑料回收-人工分拣-风机上料-脱标-破碎-包装，主要生产设

备有破碎机 2 台、脱标机 1台、输送带 3条、风机 1 台、风管 2根等。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的规定，不涉及水洗工艺的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项目，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被检

查单位表示未填报排污登记表。上述行为涉嫌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初步判断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立案条件。执法人员通过移动执法系统上传固定案

件线索，并于当日立案。办案人员随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核实，通过

移动执法系统取证固证，结合排污许可证清单式执法通用记录单等多

渠道现场执法证据锁定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办案人员向当事人进行相关告知和法制宣传教育，

当事人陈述其未填报排污登记表，系因不了解排污许可相关政策，疏

忽大意欠考虑，且系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调查，主动签署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改正承诺书》，自愿承诺在 7 月 12 日前改正。办

案人员就执法文书送达方式征求意见，当事人表示愿意适用行政处罚

法的最新规定，通过微信接收电子版执法文书，并现场签署《送达地

址确认书》。

检查当日，办案人员通过微信向当事人即时送达《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责令当事人于 7月 12 日前改正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在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

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当事人收到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时，正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上填报信息，当日按照要求完成了排污登记表的填报，并将《整改情



况说明》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等材料送达我局，经核查，

我局予以认可。

7 月 12 日，办案人员通过微信向当事人即时送达《不予行政处

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当事人于当日向我局递交书面

申请，申请放弃此权利。

【案件处理结果】

当事人未按照规定填报排污登记表的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依法依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关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

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关于“对当事人的违

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

定，结合《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 版）》

第十一条第四款关于“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案件，在裁量时应

当予以说明理由并经集体审议后决定”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初次违法，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经案审会集体审议，

邵东分局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并教育当事人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增强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强化诚信守法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邵东生态环境部门将排污许可清单式执法纳入日常监管

执法工作后办理的首个案例，推进清单式执法进一步规范了排污许可



执法监管工作，巩固了排污许可改革成果。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往往忽

视排污登记表的填报，未按照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该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警示性。

充分利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和电话询问等“非现场执

法”手段发现违法线索，并结合排污许可证清单式执法通用记录单等

多渠道现场执法证据锁定违法行为。通过移动执法系统应用，实现执

法的电子“留痕”，调查取证质量明显提升，执法针对性、科学性、

时效性不断增强，环境监管智慧化、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充分实现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精准打击。

该案是邵东生态环境部门首次适用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经受送达人同意，采用能够确认当事人收悉的电子方式即时送达执法

文书，有效破解送达难题，极大提升了送达质效。

通过“以案释法”，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领域执法行为，提升生态

环境执法效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符合不予处罚规定情形的轻微环境违法

行为，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这是在邵东生态环境领域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的进一步探索，在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刚性权威的同

时，赋予法律实施以“温度”，促进企业及时纠错，引导企业自觉守

法, 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双赢、共赢、多赢的局面，

统筹解决了调结构、促发展、稳就业、利环境的新局面，实现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三 隆回某公司未采取符合国家标准防护措施贮存工业固废环

境违法案

【案情介绍】

2022 年 4月 13日，省人大执法检查暗访组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处于生产状态，该公司施工场地内贮存仓库旁的工业固体

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当日下午，邵阳市

隆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该企业两名管理人

员进行了询问调查，该企业生产负责人认可在管理上存在疏忽，施工

场地内的仓库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

防护措施，造成固体废物扬散、流失进入沟渠，其行为属环境违法行

为。

【案件处理结果】

该公司在施工场地内的贮存仓库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

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其行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和《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

罚裁量权基准规定(2021 版)》之规定。经集体审议，邵阳市生态环

境局隆回分局依法责令该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拟罚款人民币壹

拾玖万元整（￥190000.00）。

【典型意义】

依法依规处置固体废物是对企业的基本要求，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大提高了涉固废类环境违法成

本，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督促企业落实固废处置的主体责任。企业切勿

“因小失大”，贪图一时方便和便宜。生态环境部门对随意丢弃工业

固废和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



等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企业在收集、贮

存、处置一般工业固废过程中应遵照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及操作流程，确保安全、可靠。


